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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违法建设和违法违规审批专项
整治工作方案》的通知

局属各单位、各股室、各文旅场所、各文旅企业：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省、市委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重

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现将《北票市文旅广电局违法

建设和违法违规审批专项整治工作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

真贯彻落实。

北票市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局

2021年4月7日



北票市文旅广电局违法建设和违法违规
审批专项整治工作方案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

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国务院批复福建省泉州市欣

佳酒店“3.7”坍塌事故调查报告中有关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

的建议，深刻吸取事故惨痛教训，贯彻落实《全省违法建设

和违规审批专项清查整治工作方案的通知》（辽建筑【2020】

55号）文件精神，切实加强我市建筑安全生产管理，全面清

查整治违法建筑和违法违规审批行为，结合我局实际，制定

此方案。

一、总体要求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

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安全生产的各项决策部署和省委

省政府的工作要求，坚持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

职追责，按照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

产经营必须管安全的要求，层层压紧压实党政领导责任、部

门监管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突出问题导向，坚决堵漏洞短

板、扫死角，坚决制增量、有序化解存量，彻底消除安全隐

患，保障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创造安全稳定环境。

二、清查范围和整治重点

（一）清查范围。全市文旅场所、文旅单位所有既有建

筑和在建建筑。



（二）整治重点

1.违法建设整治重点：未履行基本建设程序违法开工建

设的在建建筑；未履行审批手续擅自改变使用功能、房屋结

构布局、违法改建扩建（擅自加层）、违法违规投入运营以

及擅自对地下空间进行开挖的既有建筑。

2.违法违规审批整治重点：建筑立项、用地规划、施工、

消防、特种行业等建设及运营相关的行政许可手续办理过程

中存在的违法违规审批行为；在建建筑立项、用地规划、施

工、消防等建设行政许可手续办理过程中存在的违法违规审

批行为。

三、工作安排

（一）成立领导小组。成立北票市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

局违法建设和违法违规审批专项工作领导小组（以下简称

“小组”），统筹推进此项工作。组长由局长郝福银同志担

任，副组长由党组成员兰晓莉同志担任，成员由文化市场综

合行政执法队、营商环境建设股、办公室、基层单位负责人

担任。小组办公室设在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队，办公室主

任由李国军同志兼任。各单位需明确具体业务负责人并将联

络员报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队。

（二）全面清查阶段（2021年4月20日前）。全市文旅场

所、文旅单位，对本单位所有既有建筑和在建建筑进行全面

摸底。要逐一清查既有建筑立项、用地规划、施工、消防特

种行业等建设及运营相关的行政许可手续办理过程中存在的

违法违规审批行为；在建建筑立项、用地规划、施工、消防



等建设行政许可手续办理过程中存在的违法违规审批行为，

并逐一建立清查工作信息台账。对清查中发现的重大安全隐

患，立即整改，并于4月20日前，将北票市文旅单位违法建筑

和违法违规审批专项清查工作统计表上报至文化市场综合行

政执法队。

（三）督导检查阶段。督导检查不分阶段，小组将不定

期对清查整治落实情况进行督导检查。对工作推进缓慢，问

题隐患整治不彻底、不到位的有关单位进行约谈、通报，确

保清查整治工作顺利推进。

以上各阶段可根据实际情况同步推进，边摸底、边清查、

边整治，确保责任明晰、措施落地、闭环管理、整改到位。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充分发挥工作领导小组职能作用，

统一部署、协调配合、信息畅通、做好工作衔接、成果共享

的工作机制，形成工作合力。

（二）全面落实责任。领导小组成员单位要明确责任人，

切实担负起监管责任，积极配合组织落实好本单位的清查整

治工作。

（三）严肃问效问责。加强对清查整治工作的监督，文

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队要综合运用行政处罚的各种有效措施，

加强督促检查，确保取得实在成效。对清查整治工作不负责、

不作为的文旅场所、文旅单位，重大问题隐患悬而不决，逾

期没有完成目标任务，依法依规坚决严肃追责问责。



联系人： 房治杰

联系电话：5814766 13842176265

附件1：北票市文旅广电局违法建设和违法违规审批专项

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附件2：北票市文旅单位违法建筑和违法违规审批专项清

查工作统计表



附件1：

北票市文旅广电局违法建设和违法违规审批
专项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组 长：郝福银 党组书记、局长

副组长：兰晓莉 党组成员

成 员：李国军 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队大队长

房治杰 营商建设股股长

郑丽建 办公室主任

张大胜 文化馆馆长

胡 波 图书馆馆长

刘铁民 非遗中心主任

宝玉春 文管所所长

顾凤荣 日伪时期死难矿工纪念馆馆长

韩建奎 演艺中心经理

侯林然 新华书店经理

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队，办公室

主任由李国军同志兼任。


